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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推動員工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113年 6月 19日府人給字第 1130149630號函訂頒 

114年 4月 1日府人給字第 1140067654號函修正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倡員工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增進員工身心健

康及促進情感交流，並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社團社員以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現職員工及退休人員為限。 

三、社團成立及解散，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成立： 

    1、社團成立應由三十人以上聯名發起並檢具社團組織章程，載明成立宗旨、 

       組織、活動方式等，併同社員名冊、首年年度活動計畫及經費概算等相關 

       資料，陳報本府並會辦本府人事處，經奉核准後始得成立。 

    2、各社團社員需包含不同機關(構)學校員工為原則。 

     3、同性質之社團，以組織一個為原則。 

 (二)解散：社團有下列情事者，應予解散。 

    1、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解散。 

    2、年度考核連續二年丙等。 

    3、年度考核列丁等。 

四、各社團組織及辦理活動方式，原則如下： 

  (一) 社團置社長一人，綜理社務，由社員相互推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一次，社長以下設總幹事一人、幹事若干人，由社員相互推選或社長就 

       社員中選任之，協助社長推行社務。   

 (二) 社團活動以利用午休時間、下班時間或例假日為原則。 

 (三) 社團得視活動性質為參加人員投保傷害保險；須租借交通工具時應簽訂書 

      面契約，其契約訂定應參考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五、年度考核： 

  (一)為辦理社團年度考核，各社團應依「桃園市政府員工社團活動考核評分標 

      準表」(如附表)先行自評，並檢附受考年度之活動成果、社員大會紀錄、 

      活動相片、次年度活動計畫及其他考核項目證明文件等資料，於次年度一月

十五日前免備文逕送本府人事處。 

  (二)年度考核等第及分數： 

     1、甲等：考核分數達八十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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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乙等：考核分數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3、丙等：考核分數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4、丁等：考核分數未滿六十分。 

  (三)年度考核結果將作為次年度經費補助依據，並得視預算編列情形酌予調整， 

      年度中新成立之社團，依成立月份按比例酌予經費補助。補助額度說明如下： 

     1、考列甲等者，次年度補助經費以新臺幣四萬元為原則；其中考核分數達九   

        十分以上之前三高者得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2、考列乙等者，次年度補助經費以新臺幣三萬元為原則。 

     3、考列丙等者，次年度補助經費以新臺幣二萬五千元為原則。 

     4、考列丁等者，不予補助。 

六、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原則及申請方式： 

 (一)各社團活動經費、各項社團器材及裝備，以社員自行籌措或自備為原則。 

 (二)本府每年編列相關活動經費，依本府核准成立之社團數及社務運作情形分  

     配各社團使用，補助內容以活動指導費、場地費及活動車資等費用為限。 

  (三)活動經費補助申請方式： 

    1、社團活動經費補助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收據提出申請，至遲 

       應於當年度十二月十五日前辦理。 

    2、社團活動經費補助之申請，各社團除應檢附下列各項憑據，並需檢具活動 

       照片及動支經費請示單，送本府人事處登記後辦理核銷： 

    (1)活動指導費：檢附指導人員請領收據並註明指導活動之日期及時間。 

    (2)場地費：檢附場地使用收據並註明辦理活動之日期及時間。 

    (3)活動車資：檢附車資收據並註明辦理活動之日期、時間及參加活動社 

       員名單。 

七、各社團幹部或社員表現優異者，依考核等第由本府人事處簽請敘獎。 

  (一)甲等社團：核予嘉獎二次一人、嘉獎一次一人。 

  (二)乙等以下社團：不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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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員工社團活動考核評分標準表 

社團名稱： 

考核項目 配分 評分說明 應檢附資料 
自評

分數 

複評 

分數 

1. 社團組織管

理及運作 

10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

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

幹部架構及職務、社員的權利義

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

等規範）/年度計畫完整（包含行

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

動時間、所需經費等）/社長異動

時提交移交清冊，全部達成核給

10分。 

 

□組織章程 

□年度計畫 

□移交清冊 

  

2. 受考資料完

整性 

10 於受考次年度 1 月 15 日前檢附

考核評分表、受考年度之活動成

果、社員大會紀錄、活動相片、

次年度活動實施計畫及其他考

核項目證明文件等資料報府核

定者，核給 10分。 

 

□考核評分表 

□受考年度活動

成果資料 

□社員大會紀

錄、社員名冊 

□活動相片 

□次年度活動計

畫 

□其他考核相關

證明文件 

 

  

3. 社團經費健

全性 

10 「設有專人管理帳務」、「收支明

細完整」達成 1項核給 5分，全

部達成核給 10分。 

 

□管理帳務人員

名單 

□收支明細表 

  

4. 經費核銷規

範遵行度 

10 「各項支出憑證完整」、「依限核

銷補助經費」達成 1項核給 5分，

全部達成核給 10分 

□核銷憑據明細

表 

辦理核銷日期: 

 

  

5. 社員招募及

活動宣導度 

10 主動對本府同仁發布招募社員

及宣導社團各類活動訊息，1 次

核給 4分，每增加 1次核給 3分，

最高核給 10分。 

 

訊息發布日期、

管道及內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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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員人數成

長率 

10 1. 與前一年度相較，社員人數維

持者核給 6分。 

2. 社員人數較前一年成長比例

增加 5 人以上未滿 10 人或

10%以上未滿 15%者核給 8分，

增加 10 人以上或 15%以上者

核給 10分。 

3. 考核當年度成立之社團，本項

以基本分 5分核給。 

前一年度及本年

度社員人數: 

  

7. 活動次數及

參與人次成

長性 

20 1. 活動次數：與前一年度相較，

維持辦理活動次數核給 6分，

每增加 1次核給 2分，最高核

給 10分。 

2. 參與人次：與前一年度相較，

全年度活動參與人次維持者

核給 6 分，增加 1%以上未滿

6%者核給 8 分，增加 6%以上

者核給 10分。 

3. 社團於辦理活動時，如遇不可

抗力（如：地震、颱風等），致

無法依原訂年度計畫執行之

情形得審酌給分。 

4. 考核當年度成立之社團，本項

以基本分 10分核給。 

請提供前一年度

活動次數及本年

度活動日期與活

動相關佐證。 

1. 

2. 

3. 

請提供前一年度

參與人數及本年

度參與人數。 

【成長率   %】 

  

8. 整體滿意度 10 整體滿意度達 80%以上核給 10

分，70-79%核給 8分，60-69%核

給 6 分，滿意度未達 60%或未辦

理滿意度調查不給分。 

是否辦理滿意度

調查: 

□有【滿意度 %】 

，佐證資料 

□無 

  

9. 綜合考評 10 與前一年度相較，辦理活動內容

具創新或有其他具體績效，於 1-

10分範圍內酌予給分。 

請檢附佐證資料   

總分 100     

計算基準：受考期間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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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推動員工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五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年度考核： 

(一)為辦理社團年度考

核，各社團應依「

桃園市政府員工社

團活動考核評分標 

準表」(如附表)先 

行自評，並檢附受

考年度之活動成果

、社員大會紀錄、

活動相片、次年度

活動計畫及其他考

核項目證明文件等

資料，於次年度一

月十五日前免備文

逕送本府人事處。 

(二)年度考核等第及分

數： 

1、甲等：考核分數

達八十分以上。 

2、乙等：考核分數

七十分以上，未

滿八十分。 

3、丙等：考核分數

六十分以上，未

滿七十分。 

4、丁等：考核分數

未滿六十分。 

(三)年度考核結果將作

為次年度經費補助

依據，並得視預算

編列情形酌予調整

，年度中新成立之

社團，依成立月份

按比例酌予經費補

五、年度考核： 

(一)為辦理社團年度考

核，各社團應依「

桃園市政府員工社

團活動考核評分標

準表」(如附表)先

行自評，並檢附受

考年度之活動成果

、社員大會紀錄、

活動相片、次年度

活動計畫及其他考

核項目證明文件等

資料，於當年十一

月三十日前免備文

逕送本府人事處。 

(二)年度考核等第及分

數： 

1、甲等：考核分數

達八十分以上。 

2、乙等：考核分數

七十分以上，未

滿八十分。 

3、丙等：考核分數

六十分以上，未

滿七十分。 

4、丁等：考核分數

未滿六十分。 

(三)年度考核結果將作

為次年度經費補助

依據，並得視預算

編列情形酌予調整

，年度中新成立之

社團，依成立月份

按比例酌予經費補

考量社團活動多以年度

為整體規劃，爰受考期

間調整為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並將資

料提交期限修正為次年

度一月十五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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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補助額度說明

如下： 

1、考列甲等者，次

年度補助經費以

新臺幣四萬元為

原則；其中考核

分數達九十分以

上之前三高者得

補助新臺幣五萬

元。 

2、考列乙等者，次

年度補助經費以

新臺幣三萬元為

原則。 

3、考列丙等者，次

年度補助經費以

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為原則。 

4、考列丁等者，不

予補助。 

助。補助額度說明

如下： 

1、考列甲等者，次

年度補助經費以

新臺幣四萬元為

原則；其中考核

分數達九十分以

上之前三高者得

補助新臺幣五萬

元。 

2、考列乙等者，次

年度補助經費以

新臺幣三萬元為

原則。 

3、考列丙等者，次

年度補助經費以

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為原則。 

4、考列丁等者，不

予補助。 

 



第五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桃園市政府員工社團活動考核評分標準表 桃園市政府員工社團活動考核評分標準表 

考核項目 配分 評分說明 應檢附資料 
自評

分數 

複評 

分數 

1.社團組織

管理及運

作 

10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

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

幹部架構及職務、社員的權利

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

免等規範）/年度計畫完整（包

含行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

象、活動時間、所需經費等）/

社長異動時提交移交清冊，全

部達成核給 10 分。 

□組織章程 

□年度計畫 

□移交清冊 

  

2.受考資料

完整性 

10 於受考次年度1月15日前檢附

考核評分表、受考年度之活動

成果、社員大會紀錄、活動相

片、次年度活動實施計畫及其

他考核項目證明文件等資料報

府核定者，核給 10分。 

□考核評分表 

□受考年度活

動成果資料 

□社員大會紀

錄、社員名冊 

□活動相片 

□次年度活動

計畫 

□其他考核相

關證明文件 

  

3.社團經費

健全性 

10 「設有專人管理帳務」、「收支

明細完整」達成 1項核給 5分，

全部達成核給 10 分。 

 

□管理帳務人

員名單 

□收支明細表 

  

4.經費核銷

規範遵行

度 

10 「各項支出憑證完整」、「依限

核銷補助經費」達成 1 項核給

5分，全部達成核給 10分 

□核銷憑據明

細表 

辦理核銷日期: 

 

  

5.社員招募

及活動宣

導度 

10 主動對本府同仁發布招募社員

及宣導社團各類活動訊息，1次

核給 4 分，每增加 1 次核給 3

分，最高核給 10 分。 

 

 

訊息發布日期、 

管道及內容: 

1. 

2. 

3. 

  

考核項目 配分 評分說明 應檢附資料 
自評

分數 

複評 

分數 

1. 社 團 組 織

管 理 及 運

作 

10 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

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

責、幹部架構及職務、社員的

權利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

選舉罷免等規範）/年度計畫

完整（包含行事曆、活動名稱、

參與對象、活動時間、所需經

費等）/社長異動時提交移交

清冊，全部達成核給 10分。 

□組織章程 

□年度計畫 

□移交清冊 

  

2. 受 考 資 料

完整性 

10 於受考年度11月 30日前檢附

考核評分表、受考年度之活動

成果、社員大會紀錄、活動相

片、次年度活動實施計畫及其

他考核項目證明文件等資料

報府核定者，核給 10 分。 

 

□考核評分表 

□受考年度活

動成果資料 

□社員大會紀

錄、社員名冊 

□活動相片 

□次年度活動

計畫 

□其他考核相

關證明文件 

  

3. 社 團 經 費

健全性 

10 「設有專人管理帳務」、、「收支

明細完整」達成1項核給 5分，

全部達成核給 10 分。 

□管理帳務人

員名單 

□收支明細表 

  

4. 經 費 核 銷

規 範 遵 行

度 

10 「各項支出憑證完整」、、「依限

核銷補助經費」達成 1項核給

5分，全部達成核給 10分 

□核銷憑據明

細表 

辦理核銷日期: 

  

5. 社 員 招 募

及 活 動 宣

導度 

10 主動對本府同仁發布招募社

員及宣導社團各類活動訊息，

1 次核給 4 分，每增加 1 次核

給 3分，最高核給 10 分。 

訊息發布日期、 

管道及內容: 

1. 

2. 

3. 

  

一、考核項目第 2點: 

考量社團活動多

以年度為整體規

劃，爰受考期間

調整為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並將資料提交期

限修正為次年度

1月 15 日前。 

二、考核項目第6點: 

1.考量社團規模

將影響社員人

數成長率，為

衡平本項計分

標準，爰採兩

項基準方式，

達成人數或百

分比任一項者

核給分數。 

2.社團成立首年

因無前一年度

人 數 可 資 比

較，爰本項核

給基本分數。 

三、考核項目第7點: 

1.為鼓勵各社團

提升社員之社

團 活 動 參 與

率，爰依據全

年度活動參與

人 次 給 予 分

數。 

2.考量社團活動

如遇地震、颱

風等情況導致

年度計畫無法



 

6.社員人數

成長率 

10 1.與前一年度相較，社員人數

維持者核給 6分。 

2.社員人數較前一年成長比例

增加 5 人以上未滿 10 人或

10%以上未滿 15%者核給 8

分，增加 10 人以上或 15%以

上者核給 10 分。 

3.考核當年度成立之社團，本

項以基本分 5分核給。 

前一年度及本

年度社員人數: 

  

7.活動次數

及參與人

次成長性 

20 1.活動次數：與前一年度相較，

維持辦理活動次數核給 6

分，每增加 1 次核給 2 分，

最高核給 10分。 

2.參與人次：與前一年度相較，

全年度活動參與人次維持

者核給 6分，增加 1%以上未

滿 6%者核給 8 分，增加 6%

以上者核給 10 分。 

3.社團於辦理活動時，如遇不

可抗力（如：地震、颱風等），

致無法依原訂年度計畫執

行之情形得審酌給分。 

4.考核當年度成立之社團，本

項以基本分 10 分核給。 

 

請提供前一年

度活動次數及

本年度活動日

期與活動相關

佐證。 

1. 

2. 

3. 

請提供前一年

度參與人數及

本年度參與人

數。 

【成長率、、%】 

  

8.整體滿意

度 

10 整體滿意度達 80%以上核給 10、

分，70-79%核給 8 分，60-69%

核給 6 分，滿意度未達 60%或

未辦理滿意度調查不給分。 

是否辦理滿意

度調查: 

□有 

【滿意度、、%】，

佐證資料 

□無 

  

9.綜合考評 10 於前一年度相較，辦理活動內

容具創新或有其他具體績效，

於 1-10 分範圍內酌予給分。 

請檢附佐證資

料 

  

總分 100     

計算基準：受考期間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6. 社 員 人 數

成長率 

10 社員人數較前一年度增加 5%

以上者核給 10 分，1%-4%核給

5分，未增加不給分。 

 

 

 

 

 

 

前一年度及本

年度社員人數: 

  

7. 活 動 次 數

及 參 與 人

次成長性 

20 1. 與前一年度相較，維持辦理

活動次數核給 6分，每增加

1次核給 2分，最高核給 10

分。 

2.與前一年度相較，全年度活

動參與人次成長率達 15%以

上者核給 10 分，10%-14%核

給 8分，5%-9%核給 6分，4%

以下核給 4分，未增加不給

分。 

 

 

 

 

 

 

請提供前一年

度活動次數及

本年度活動日

期與活動相關

佐證。 

1. 

2. 

3. 

請提供前一年

度參與人數及

本年度參與人

數。 

【成長率、、%】 

  

8. 整 體 滿 意

度 

10 整體滿意度達80%以上核給10、

分，70-79%核給 8分，60-69%

核給 6 分，滿意度未達 60%或

未辦理滿意度調查不給分。 

 

是否辦理滿意

度調查: 

□有 

【滿意度、、%】，

佐證資料 

□無 

  

9. 綜合考評 10 於前一年度相較，辦理活動內

容具創新或有其他具體績效，

於 1-10 分範圍內酌予給分。 

請檢附佐證資

料 

  

總分 100     

計算基準：受考年度 1/1-11/30 日止。 

 

辦理時，得審

酌個案具體特

殊情形給分。 

3.社團成立首年

因無前一年度

活動次數及參

與人次等數據

可資比較，爰

本項核給基本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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